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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治理整改情况说明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

监公司字[2007]28 号)和青海证监局的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于 2007 年开展了

公司治理整改专项活动，按计划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并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披露了整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27号《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

告的通知》的要求，现将公司截至2008年6月30日治理整改报告中所列事项的整

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公司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1、公司董事会的四个专门委员会提供的专业支持较为有限。除2007年10月

29日已经完成工作外，公司2008年5月6日完成董事换届，在四届一次董事会上公

司选举经济学家毛振华、装备制造业行业专家杨学桐为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

委员，选举首都经贸大学会计学教授马元驹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并任召集人，

选举青海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建军为薪酬委员会委员并任召集人，为专门

委员会的决策水平提供了有力的专业保障。 

在2007年年报编制过程中，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要求认真履行

职责。2008年公司还制定了《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和《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

规程》，为进一步规范和健全专业委员会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2、对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的培训仍然有限。除2007年10月29日已完

成工作外，工作将继续积极安排董、监、高人员参与必须的知识、资格培训。 

3、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资源整合工作仍然有限，总部职能部门功能偏弱，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侧重各子公司个体。2007年10月29日公司已经拟定并实施了一

系列整合管理办法，使整合工作有序推进。公司将在保证公司经营稳定、适应发

展需要的基础上，继续稳定、有序的推进整合工作。 

4、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渠道、沟通方式较为单一，与投资者积极互动交流



较少。2007年10月29日已经整改完毕，公司目前仍通过有效、通畅的渠道和投资

者保持良好沟通。 

二、 公众评议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公司未收到任何来自公众投资者等方面对公司治理的负面评议或提出问题。 

三、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告的通知》中国证监会【2008】27号要

求的其他内容落实情况。 

公司根据青海证监局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自查自纠工作

的通知》的文件要求（青证监发字【2008】75号），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情况，

防范机制建设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自查，并提出了有效的整改措施。 

根据2006年中国证监会提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0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指引

的要求，公司于2007年4月19日，三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青海

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按照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了信

息披露制度。 

公司治理的好坏是公司能否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需要根据公司的内部

管理需要，外在经营环境及股东等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和改进的一项工作。公司将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27号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依法运作，保证中小股东利益；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披露公司信息，

提高运作的透明度，保证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不断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运作水平。上市至今公司一直把公司

治理作为公司的根本大计予以重视，未来公司仍将不断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使公司在规范运作下获得长期健康的发展，更好的回报广

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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